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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篇 
主筆人 | 安台大 

 
 

壹、前言 

法研所考試就像是國考的風向球，藉由各校法研所考題的分析，可以看出哪些考點是

教授們所喜愛的，並掌握憲法考科的最新爭議。本文存在之目的，即在於透過分析今年法

研所的考點，以及相關重要爭點的解析，期許能對同學們在憲法學習上有所助益，並充分

掌握考情趨勢。架構上，本文貳的部分會先整理、統計今年法研所所涉及的爭點，並分析

憲法考科的考題趨勢，接著在本文參的部分會進一步針對一些比較新的爭議為說明並整理

相關學說和實務見解。 
 

貳、法研所考點整理與國考考情分析 

一、法研所考點整理 

111 年各大校法研所所涉及的考點整理如下表： 

學校 題號 爭點 

台大 

第一題 健康權、基本權第三人效力 

第二題 裁判憲法訴願 

第三題 平等權、隱私權、不表意自由 

政大 
第一題 婚姻自由、性自主權、行政權之人事任命 

第二題 隱私權、正當法律程序、法庭之友 

北大 

第一題 授權明確性 

第二題 憲法訴訟、違憲審查 

第三題 平等權、工作權、言論自由 

第四題 黨內民主 

東吳 

第一題 防衛性民主、結社自由 

第二題 裁判憲法訴願 

第三題 言論自由 

中正 

第一題 學術自由、大學自治 

第二題 地方自治、最高行政首長 

第三題 法律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 
 

國考偵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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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若我們將憲法這一考科分為「憲法總論與基本國策」、「基本權」、「權力分立」、「違

憲審查制度」四大主題，可以看出今年法研所在各主題上的考題分布： 

主題 題數 

憲法總論與基本國策 61 

基本權 82 

權力分立 23 

違憲審查制度 44 
 

二、國考考情分析 透過上開法研所考題的統計整理，我們大致上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觀察： 

(一) 以基本權為考點仍為最多，但不宜偏廢 

基本權利向來都是出題熱區，法研所年年必考，而且參酌上面表格，有可知悉基本權

仍是教授們的最愛，國考基本上也都以基本權作為出題方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熟

讀基本權，只是上考場的基本功而已。 

權力分立也是法研所每年必考的區塊，但國考改制後，僅 108 年考過，但絕對不代表

權力分立不重要，相反的，如果國考以權力分立為命題，權力分立不好與其他爭點（如行

政法）一起出題，所以一旦以權力分立命題，很可能整題都是權力分立的題目，像是 108 年

就是這種情況，如果完全不會，那就只能明年再來了。所以，權力分立一定要準備，以避

免國考時被突襲，而準備方向除了建立基礎外，宜將相關釋字熟讀。 

另外，憲法訴訟也特別重要，今年 1 月 4 日憲法訴訟法開始施行，憲法訴訟法與大審

法最大的區別是增訂裁判憲法訴願，因此相關爭點也應有所著墨，110 年司律亦全以違憲審

查制度作為題目，更凸顯國考不是只會考基本權，更不是只要懂基本權就可以，而是各方

面都要有所涉獵，不宜偏廢。 
 

(二) 應熟讀憲法判決與關注時事 

熟讀憲法判決和大法官解釋，是大家上考場必備的技能而已。國考和法研所時常以最

新釋字作為題目，因此其重要性無需多言。而憲法這個科目非常注重時事，教授們為了考

驗同學是否能靈活運用憲法，法研所考試常將時事改為題目，因此關注時事就變得十分重

要。雖然國考較少以時事作為命題，但仍須關注，除了避免被突襲外，關注並運用自己所

學憲法知識解決時事問題，有助於憲法思維的建立與進步。 
 

 
1 分別為台大一、政大二、北大一、北大四、東吳一、中正三。 
2 分別為台大一、台大三、政大一、政大二、北大三、東吳一、東吳三、中正一。 
3 分別為政大一、中正二。 
4 分別為台大二、政大二、北大二、東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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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多練習考古題 

許多爭點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例如裁判憲法訴願，已經連考好幾年了，今年法研

所還是再考出來，可見練習考古題的重要性。以國考為導向的同學更應多練習題目，不論

是法研所或國考的題目，國考考試時間較長，需要更為深入的論理，因此多加練習是能在

考場上完整且有深度論述的不二法門，切莫認為單憑看過相關文獻或見解，就能流暢寫完。

只有透過一遍又一遍的練習，才能加深爭點意識，也才能確保真的了解相關概念。 
 

參、重要爭點解析 

一、自治條例相關爭點分析 

(一) 法官認為自治條例有違憲之虞，應拒絕適用還是聲請憲法訴訟？ 

1. 首先應先定性自治條例，蓋其性質會影響後續解決方式 

(1) 應定性為法規命令： 

依地方制度法的規定，自治條例不能為「法律」。原因在於：地方制度法第 30

條規定自治條例與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設若自治條例為法律，

則其應與中央立法機關所定之法律處於相同之位階，為何於牴觸中央法律或法規

時即為無效？以上在法解釋上的矛盾，已說明將自治條例定位為「法律」的不合理

之處。因此，在地方制度法的層次上，將自治條例解釋為「法律概括授權」之下，

由地方議會所制定的「法規命令」，相較於定性為法律，亦較能配合地方制度法的

整體設計5。 

(2) 應定性為地方性法律： 

根據憲法第 110 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第 1 項之規定，我國地方自治團體

與中央分享立法權，其法規制定權乃具有立法權之性質，從而，其立法機關所制定

之自治條例，定性上應屬由具直接民主正當性基礎之民意機關所通過之形式意義

法規範6。 

(3) 實務見解似乎訂性為命令： 

合併觀察大法官第 1509 號決議及釋字第 738 號解釋，應可得出大法官將自治

條例定性為命令。前者大法官以自治條例非法官得聲請之客體作成不受理決議，即

自治條例並非法律。而後者之違憲審查標的為地方立法機關所制定之自治條例，且

本號釋憲案，係人民根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所提

起之「人民聲請憲法解釋」類型，司法院大法官受理聲請人之聲請，並為解釋，顯

 
5 陳愛娥（2002），《行政程序法施行後現行台北市法規之衝擊與因應》，頁 98-102，台北市政府法規會。 
6 詹鎮榮（2019），〈論自治條例與中央法律之關係─地方立法權行使之回顧與展望〉，《中國地方自治》，72 卷 3
期，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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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肯定地方自治條例屬於該款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於釋

字第 738 號解釋文中，大法官並未揭露系爭自治條例究屬「法律」或「命令」，然

合併觀察兩者，既然大法官認為治條例並非法律，則於後者大法官應認為地方自治

條例屬於該款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命令」，至於何種命令，尚無法得知。 
 

2. 法官是否得以自治條例聲請憲法訴訟 

(1) 大法官第 1509 號決議（否定說）： 

「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並非本院解釋所釋示得為法官聲請解釋之

客體，自不得向本院聲請解釋。是本件聲請，核與本院首開解釋所定聲請解釋要件

不合，應不受理。」 

(2) 肯定說（吳信華教授）： 

① 若參酌法官聲請釋憲背後法理，其蘊含「權力分立」及「法安定性」，前者係

避免法官以個人意志對抗立法者，蓋法官屬法適用者，立法者為法制定者而有

其民主正當性的基礎，二者各司其職而互相尊重，後者則避免就同一法律間，

因各法官有認定不同之情形，致產生不同之判決結果者，蓋若對同一法律之解

釋相異，將使法律秩序陷於不安定的狀態 。是以，法官對立法者所制定之法

律如認為違憲，不得逕行拒絕適用，而應將其合憲性交由大法官認定。 

② 自治條例為地方性法律，且為「地方議會」此一「立法者」所制定，其民主正

當性之本質當不因其僅屬地方而即認為位階較低。況且將法官對自治條例是

否違憲僅由個案評價，對其適用必然產生歧義，對法安定性將生危害。綜上所

述，參照釋字第 371 號解釋之意旨，法官不得拒絕適用自治條例，如認有違憲

之虞，應提起憲法訴訟。 

(3) 否定說（詹鎮榮教授）： 

① 自治條例故為地方性法律。然而，依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之規定，自治條例之

法規範位階效力，低於中央行政機關所訂定之法規命令。因此，自法規範位階

效力之觀點出發，行政法院對中央行政機關所訂定之法規命令是否牴觸法律，

享有適法性審查權限，並且於認定有牴觸法律之情形下，得拒絕適用。其對於

效力位階低於中央法規命令之自治條例，若反無適法性審查權限，且不得拒絕

適用，將會造成法規司法審查體系之錯亂。 

② 實務見解亦認為，依釋字第 371 號解釋意旨之反面推理並參酌釋字第 216 號

解釋意旨，法官於具體個案審判時，就個案所適用位階低於法律之法規命令、

自治條例等，當可附帶審查是否牴觸憲法及法律，並於確信法規命令、自治團

體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牴觸法律或憲法時，表明適當見解，不受其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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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行憲法訴訟法第 55 條 

於適用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年代，大法官於第 1509 號會議亦否定自治

條例為法官聲請解釋之客體。現行憲法訴訟法第 55 條所稱之「法律位階法規範」，

基於與同法第 49 條之體系解釋，只含中央法律，自治條例並未包含其中，因此法

官亦無從依本條對自治條例提起憲法訴訟。是以，法官若認為自治條例有違憲之

虞，既然無法提起憲法訴訟，且基於憲法最高性，法官於個案中逕行拒絕適用違憲

之自治條例即可。 
 

(二) 地方制度法聲請憲法訴訟之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111 年憲判字第 6 號認為，按憲訴法第 1 條第 2 項規定之文義及立法

意旨係指，縱使其他法律（如地制法第 30 條第 5 項、第 43 條第 5 項及第 75 條第 8 項、公

民投票法第 30 條第 3 項等規定）另有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規定，然於憲訴法施行後，除本

庭就憲訴法無明文規定之訴訟類型或程序（如不涉及變更先前解釋或判決之聲請補充等），

仍得本於程序自主權而受理外，其他法律所定得聲請司法院解釋者，仍須符合憲訴法所定

之各該訴訟類型及其要件，始得受理。 
 

二、疫苗相關公法爭議 

(一) 傳染病防治法是否賦予人民請求主管機關購買疫苗及疫苗預防接種的公法上權利？  

傳染病防治法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的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

主要應係為實現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所為之規定，並未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未賦予

人民請求主管機關購買疫苗及疫苗預防接種的公法上權利。人民並無向主管機關請求購買

疫苗及疫苗預防接種的主觀公權利，主管機關未購買疫苗或未購買足夠疫苗，以至於無法

及時為人民預防接種，從傳染病防治法之觀點並未侵害人民主觀公權利，而僅是人民之反

射利益受有影響7。 
 

(二) 是否可訂定法律將施打疫苗規定位一種基本義務？  

如果從「科學」的角度及歐盟國家疫苗覆蓋率超過 65%以上就可解除人員接觸管制的

經驗來看，如果透過特別法規定，將施打疫苗規定位一種基本義務，一定期間內仍不施打

對抗 Covid-19 疫苗，將予以行政處罰，也未必不可行，此稱為「施打疫苗義務論」。因為就

公共衛生的層次來看，基於社會連帶關係，個人之避免被 Covid-19 感染，也是對其他人的

義務8。 
 

 
7 蕭文生（2021），〈接種疫苗──主觀公權利、國家保護義務〉，《月旦法學教室》，229 期，頁 7。 
8 李惠宗（2021），〈疫苗施打權利乎？義務乎？〉，《月旦法學教室》，227 期，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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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購買疫苗及疫苗預防接種與健康權保護義務功能之關聯性？  

1. 憲法所保障之健康權，旨在保障人民生理及心理機能之完整性，不受任意侵害，且國

家對人民身心健康亦負一定照顧義務。國家於涉及健康權之法律制度形成上，負有最

低限度之保護義務，於形成相關法律制度時，應符合對相關人民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

護要求。凡屬涉及健康權之事項，其相關法制設計不符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者，

即為憲法所不許。（釋字第 785 號解釋） 

2. 由於國家對於人民健康權負有最低限度之保護義務，於形成相關法律制度時，應符合

對人民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傳染病防治法是否賦予人民向主管機關請求購買

疫苗及疫苗預防接種的主觀公權利，不得僅以傳染病防治法之規定來看，而是必須同

時考量憲法有關健康權之保障，亦即如果疫苗預防接種屬於對抗新冠肺炎之最低限度

保護要求，則國家機關應履行此項最低限度之保護義務，否則即與憲法健康權保障意

旨有違。 

3. 一般而言，違反保護義務而侵害健康權，僅在下列情形肯認之：完全未為任何預防措

施，或所採取之規範與措施明顯地不適當或顯然不足，來達成必要之保護目標，或所

採取之規範與措施遠遠落後於保護目標之要求。 

4. 國家對於人民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義務內容必須滾動式調整，若國家所採取之規範

與措施明顯的不適當或顯然不足，來達成必要之保護目標，或所採取之規範與措施遠

遠落後於保護目標之要求，則將被認定違反保護人民之健康權之義務。 

5. 人民健康權面臨新冠肺炎侵害之危險迫切程度相當高，國家對於新冠肺炎可能造成之

損害係屬可得預見，此類損害之防止目前僅能仰賴公權力之行使始可達成目的而無法

藉由個人努力加以避免，因此，國家對人民健康權之保護義務，必須提升至最高程度，

且必須採取即時有效之政策與措施，方能無違國家對於人民健康權負有最低限度保護

義務之要求9。 
 

(四) 強制接種疫苗合憲性 

1. 法國憲法委員會曾於 2015 年 3 月，針對聲請人主張，法國公共衛生法典與刑法當中

規定，無法定豁免理由之情況下，兒童之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有使兒童按期接受法定

預防接種之義務，且未履行義務將受徒刑或罰金懲罰；此等規定侵害兒童之健康權，

作出合憲性優先問題之決定。在該號憲法委員會決定中，憲法委員會認為，兒童強制

接受預防接種之法定義務，係因為該等疾病具有極度嚴重、感染性或不難以根治之特

性，且衛生主管機關之決定係基於合議制國家最高公共衛生委員會之專業建議；且立

 
9 蕭文生（2021），〈接種疫苗──主觀公權利、國家保護義務〉，《月旦法學教室》，229 期，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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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賦予衛生主管機關考量流行情況、醫學科學認知之情況，免除一部或全部人民預

防接種之可能。為了保護個人與整體之健康，立法者被容許制定疫苗政策，也容許立

法者考量到科學、醫學與傳染病學知識發展而變動法令。憲法委員會在本質上一方面

並未被賦予相同於議會之一般性裁量與決定權；另方面，從當代科學知識之狀況，也

無從質疑立法者尚得採取其他方式，以實踐被賦予的健康保護義務。因而無法宣告立

法者所採取之預防接種措施，對於目的之達成，明顯不合乎比例。 

2. 由以上之法國憲法決定可知，法國與我國之釋憲實務皆認為，國家負有保障健康之立

法義務，只是健康權的內涵並不完全相同。在疫苗預防接種方面，法國釋憲決定指出，

此一政策不單僅保護個人健康，也同時具有保護整體健康之目的，並肯認立法者因為

功能本質之設定，在健康保護上享有裁量自由。 

3. 施行預防接種，雖得以憲法第 22 條為據，主張為維護自身身心健康權拒絕被施打，但

若無法提出具體之醫學、科學專業理由，國家仍得以保護人民免於傳染病感染之個人

健康，與降低全民感染傳染病之集體健康公共利益為由，強制接種疫苗，且釋憲者可

能尊重立法裁量自由，採取寬鬆審查標準而認定此等強制施打疫苗措施合憲10。 
 

(五) 因接種疫苗死亡補償之憲法上依據 

預防接種除可提高個人對抗特定疾病之免疫力，當民眾均響應接種政策時，因此獲得

之族群免疫效果，更具有增進社會整體防治傳染病之莫大效益。預防接種既兼具利己以外

，更能利他之公益價值，當發生極少數人因預防接種副作用受害時，此種「集體預防接種

上不可避免的代價」，相較於藥物傷害或醫療事故傷害等個人層次之損害填補，自需建立一

個更符合社會價值期待之受害救濟制度德國於 1961 年即創造「特別犧牲補償請求權」之

概念，立法由政府擔負對受害民眾救濟之責。 

1. 釋字 670 號解釋 

(1) 非財產權之特別犧牲 

(2) 人民之生命權、身體自由權等，如因公益而受有超越一般應容忍程度之特別犧牲

者，尤其應有依法向國家請求特別犧牲補償之憲法上權利。本號解釋即跨越財產

權，基於憲法保障人民人身自由權之意旨，於人民之身體自由權，因實現國家刑罰

權之公共利益，而受有超越一般應容忍程度之特別犧牲時，肯定人民得依法向國家

請求補償，在國家責任理論上有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之重大意義11。 

 
10 吳秦雯（2021），〈強制預防接種之健康權保障〉，《月旦法學教室》，222 期，頁 12-13。 
11 釋字第 670 號解釋陳敏、林錫堯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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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國家為達成公益，而對特定人民之憲法上權利，加諸超越社會一般容忍程度的侵

害，這些侵害之於所有人均應忍受之義務，係屬特別之犧牲，基於平等原則即應對

權利受到特別犧牲者提供補償。換言之，特別犧牲之補償係以憲法上各基本權搭配

平等原則作為依據，而具有憲法位階。 
 

2. 危險責任  

(1) 所謂危險責任，簡言之，指人民因國家所創之特別、典型危險狀態而受有損失者，

不問公務員有無故意過失，國家均應負補償責任。 

(2) 危險責任理論較諸特別犧牲，更切合說明對行為時合法，事後發展證實為不正當之

羈押給予補償的理論依據。固然，憲法對國家所應負的危險責任並無明文規定，然

從憲法保障人民生命（第十五條）、身體（第八條）、財產（第十五條）不受侵害，

應可推導而出蓋刑事追訴的發動使社會全體受益，若發生錯誤所致之損害卻偶然

地由極少數人承擔，則其所承受之負擔較諸其他人即明顯過度沈重而不符平等，從

而認為憲法第七條亦為危險負擔的憲法依據之一。 

(3) 如國家強制全面注射疫苗，以現今醫學技術水準不能排除極少數不幸民眾將抽中

惡魔之籤，反應不良致健康、生命受損，國家對此所負的無過失擔保責任，即使具

典型危險責任色彩12。 
 

 
12 釋字第 670 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